附件1：武汉市东西湖区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对象名单公示内容

2024年第四季度公布的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一）深圳市新纶超净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深圳市新纶超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0W1B4H，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莲城社区南海大道3025创意大厦1401，法定代表人：张训亮。
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7月17日期间，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陆续接到劳动者投诉在武汉中兴新材生产基地项目做工被拖欠工资。经查，该单位作为项目总包，未对分包单位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导致项目拖欠51名劳动者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的工资共计2094015元。2024年7月3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并案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正；2024年10月1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下步拟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武汉御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武汉御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737530065K，地址：江岸区上海路16号三楼，法定代表人：王萍。
2024年7月30日至8月16日期间，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陆续接到劳动者投诉在新城桃李郡项目做工被拖欠工资。经查，该单位作为项目总包未依法清偿被拖欠的5名劳动者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的工资共计130000元。2024年8月30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并案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正；2024年10月3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下步拟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武汉赛马俱乐部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武汉赛马俱乐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789349807T，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南一路1号东方马城主楼看台（18），法定代表人：胡世民。
2024年3月6日至6月6日期间，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陆续接到劳动者投诉被该单位拖欠工资。经查，武汉赛马俱乐部有限公司拖欠的4名劳动者2022年3月至2024年5月的工资共计216812.39元。2024年7月12日及2024年8月2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分别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完全改正；2024年11月6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并案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下步拟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湖北锦晟铝业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湖北锦晟铝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MA4F0UXA10，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油纱路158号3栋1-5层第三栋三层313，法定代表人：李军。
2024年8月28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劳动者投诉被该单位拖欠工资。经查，湖北锦晟铝业有限公司拖欠的2名劳动者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的工资共计22179元。2024年9月18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正；2024年11月21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下步拟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五）湖北万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湖北万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22MA4F5U8245，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愿景城C区3栋3102室，法定代表人：孙小婷。
2024年6月21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接劳动者投诉被该单位拖欠工资。经查，湖北万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拖欠的3名劳动者2023年7月、8月、12月、2024年1月至6月的工资共计130949.8元。2024年8月6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正；2024年9月27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下步拟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六）武汉金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拒不履行行政处理及行政处罚决定案
武汉金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2616574512P，地址：江岸区江大路36号，法定代表人：夏开华。
[bookmark: _GoBack]2024年6月28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在对全区在建项目“六项制度”日常巡查整改中发现“工业项目”1#厂房、水泵房项目中作为施工总承包单位：武汉金牛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在向该项目宣传六项制度并要求落实后，因为该单位未配合整改，我局于2024年8月26日正式立案调查。2024年9月25日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依法对该单位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逾期未改正；依据武汉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经过部门法制审核及提请局长办公会集体讨论后，2024年12月16日，武汉市东西湖区人社局依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因该单位拒不履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处理及行政处罚决定，下步拟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